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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

2015-125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体育”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5年10月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已于2015年9月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

事8名，实到董事8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杭州市体育发展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登

载的《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杭州市体育发展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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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杭州市体育发展集团签署合作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述

1、为积极响应国务院《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深化实施，大力推动本省（市）体育产业发

展，尤其是女足运动项目的发展，加快女足运动项目职业化，俱乐部运作市场化的步伐，同时进一步加速

推进本公司体育产业生态圈建设布局，经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体育” 或“公

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与杭州市体育发展集团（以下简称“杭体集团” ）签

署《关于加快浙江省女子足球项目发展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双方将在女足项目普及、足

球学校建设运营、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职业训练、竞赛、市场开发推广、赛事引进、科研医疗等方面展

开全方位合作，大力发展浙江（杭州）女足项目，创建全国一流女足俱乐部，打造全国一流女足队伍。

2、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杭州市体育发展集团

2、事业单位证书号：133010000788号

3、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翠路80号

4、法定代表人：季刚

5、开办资金：24,148.4万元

6、宗旨和业务范围：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结构调整，推进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 组织体育产业

开发与体育资产经营；充分利用体育场馆优势，为体育训练、体育比赛和文娱活动提供场地与技术服务；

组织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育培训；承担市级竞训任务和运动员的培养输送工作。

杭体集团是经杭州市委、市政府批准设立，隶属杭州市体育局，是经授权委托管理运行的市级体育

国有资产管理、财政适当补助的事业性质集团，其工作职责是对杭州市现有的体育国有资源进行重新的

优化整合，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杭体集团拥有丰富的体育场馆资源及体育赛事运作、体育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经验，集团旗下拥有杭

州市体育中心、杭州市体育馆、杭州市健身中心、杭州市大关游泳健身中心、杭州市新向阳健身中心五家

单位；此外，杭体集团还为杭州市的体育训练、比赛和文娱活动提供场地与技术服务支持，组织各类体育

健身活动和体育技能培训，并承担为国家培养输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的工作。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协议双方：杭州市体育发展集团、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见证方：浙江省体育局、杭州市体育局

（二）协议背景及宗旨

杭体集团于2007年12月成立的浙江杭州女子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是浙江省内唯一一家职业女足

俱乐部，承担着省队市办功能，也是代表浙江省、杭州市参加全国各类女足高水平赛事的唯一资格单位。

拥有较为丰富的运动队管理、培养、训练、参赛经验和政策导向能力。

莱茵体育是国内A股上市企业，一直以来关注和支持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 在国内最早提出体育产

业“市场化、网络化、证券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方针，拥有广阔的市场渠道和雄厚的资金实力。

双方希望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主旨，以“政府引导、企业主导、互惠双赢” 为基础，

在女足项目普及、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职业训练、竞赛、市场开发推广、赛事引进、科研医疗等方面全

方位深度合作，大力发展浙江（杭州）女足项目，创建全国一流女足俱乐部，打造全国一流女足队伍。

（三）合作方式

由莱茵体育独资成立新公司 （暂命名为 “浙江莱茵达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新公

司” ），保留原浙江杭州女子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公司” ）。

1、成立工作联席会，俱乐部重大事项需交由联席会讨论并决定。 其中，联席会成员组成、重大事项包

含范围、联席会的具体议事规则等在双方及省体育局协商后确定。

2、新公司和原公司由杭体集团委托莱茵体育统一经营管理。 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杭体集团委派，

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莱茵体育委派，经营班子均由莱茵体育提名，经联席会审议通过后聘任。

3、浙江省、杭州市政府投入原公司的专项经费根据俱乐部预算专项使用，不得转移至新公司。 该预

算需经联席会审议通过后执行，杭州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具体负责此专项经费使用的审批和财务管理。

4、莱茵体育投入新公司的资金专项用于俱乐部的发展和运营，由新公司负责审批、使用和财务管

理。

5、合作期间，由俱乐部经营所得所有收入纳入新公司财务管理，由新公司经营产生的税后利润根据

协议第（五）条《利润分配》所约定内容进行分配。

（四）双方主要义务和权利

1、杭州市体育发展集团

（1） 保障政府在合作期间内投入金额不少于原有资金投入， 即： 市级财政每年人民币陆佰万元

（￥6,000,000），省级财政每全运会周期（四年）备战经费人民币玖佰贰拾万元（￥9,200,000）。

（2）杭体集团向莱茵体育提供俱乐部目前所使用的杭州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桐庐训练基地的训练

场地、设施、设备。 因俱乐部发展、运营和运动队训练的实际需要，所需增加配套训练场地、设施、设备及

基本后勤保障，由杭体集团、莱茵体育双方协商解决。 原公司应合理预算安排并支付使用上述训练场地、

办公、住宿及其他后勤保障用房所产生的维护保养费、水费、能耗费用。

（3）合理利用政府资源，在可能的条件下为莱茵体育创造良好的女足发展环境。

（4）对政府投入资金进行监管和审计，并有权对莱茵体育投入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进行审核。

（5）俱乐部所拥有的所有女足队伍将无条件代表且唯一代表浙江（杭州）参加全国女足赛事，并争

取优异成绩。

（6）全力支持莱茵体育创办“浙江杭州莱茵达国际足球学校”（暂定名）。

（7）有权对俱乐部的实际营运状况、球队成绩、梯队建设、资金到位及使用规范等方面进行评估，并

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延续合作期限。

2、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负责新公司和原公司所有的商业运营和俱乐部管理，并有权对杭体集团投入资金到位和使用

情况进行审核。

（2） 莱茵体育保证新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投入经费不少于人民币捌佰伍拾万元（￥8,500,000），

并与杭体集团资金同步到位， 即莱茵体育在第一期合作期内用于女足俱乐部运营和发展的经费不低于

人民币贰仟壹佰贰拾伍万元（￥21,250,000）。资金来源由新公司筹集，如有不足由莱茵体育负责解决。

（3）莱茵体育有权根据实际发展需要，对原公司所签职业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进行调整。 调整

后及新聘用的所有职业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其中暂不含已与原公司签订工作合同的外籍教练员

及政府事业单位正式在编人员）将重新与新公司签订劳动（劳务）合同。 以上人员所发生的工资、奖金、

福利待遇及其他劳动（劳务）权利、义务由新公司承担且不低于原公司标准。

（4）如本协议终止，则职业运动员、教练员及原公司工作人员应由杭体集团负责接收。

（5）莱茵体育在遵循国家及浙江省有关运动员注册及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下，经联席会同意，有

权根据俱乐部运营和队伍发展的需要，进行合法的运动员交易、租借、转让等行动。

（6）合作期间莱茵体育享有俱乐部所有相关元素独家排他的商业开发和市场推广权利。

（7）莱茵体育在使用杭体集团所提供的训练场地、办公、住宿及其他后勤保障用房等时，需与产权

方另行签订安全使用协议。

（8）莱茵体育制定如下发展规划并积极执行，此规划作为杭体集团对莱茵体育俱乐部运营业绩的

主要评估内容之一：

（8.1）短期目标：积极探索俱乐部市场化运作模式。完善青训梯队建设，组建不少于三支女足不同年

龄段队伍，努力培养浙江本土优秀运动员。 通过1-3年时间，基本完成成年职业队的换血，力争在全国各

级赛事中有所突破，成年职业队进入全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并逐步迈入全国优秀女足队伍行列。 组队

代表浙江省参加2017年全国运动会女足甲、乙组赛事，并取得前6-8名或以上成绩。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投资建设足球学校及新训练基地。

（8.2）中期目标：在3-6年时间内优化俱乐部企业化、市场化运行机制，逐步打造具有一定规模和实

力的全国一流专业女足俱乐部。 独立青训体系日趋成熟，各年龄段运动队运动成绩保持全国前列。 组队

代表浙江省参加2021年全国运动会女足甲、乙组赛事，并取得前3-5名或以上成绩。引进或独立承办高水

平女足赛事，培养一批较高水平的本土女足教练及裁判队伍，营造浙江女足良好市场氛围。

（8.3）较长期目标：俱乐部运营和发展进入稳定阶段，保持良好的女足后备人才储备，各年龄段运动

员培养、输送体系日趋成熟，成绩稳定在全国前三水平。

（五）利润分配

莱茵体育承诺将浙江莱茵达女足俱乐部有限公司部分税后利润用于建立“杭州市莱茵达足球发展

基金” ，具体比例双方另行商定，该基金由杭州市体育局、杭州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专项用于杭州市足球

运动青少年人才培养、竞赛组织、科研医疗、场馆建设等。

（六）协议期限

1、本合作协议根据以上第（四）条第2款第（8）项《浙江莱茵达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发展规划》所

约定内容，分为三期签订：

（1）第一期：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18年3月31日；

（2）第二期：2018年4月1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

（3）第三期：2022年4月1日起至2026年3月31日；

（4）在以上三期合作执行到期后，如杭体集团有意向将女足俱乐部进一步市场化，在同等条件下，

莱茵体育拥有优先续约权。

2、在每一期协议期内，将由杭体集团分别于期中及期末对莱茵体育协议执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估，评

估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实际营运状况、球队成绩、梯队建设、资金到位及使用规范等。

3、期中评估结果将反馈给联席会，用于指导莱茵体育进一步工作。

4、期末评估结果将反馈给省、市体育局，杭体集团有权根据省、市体育局对评估结果的意见，与莱茵

体育协商维持、更改、修订或补充本协议。 经双方同意，方可续签或终止下一期协议。

（七）协议终止

杭体集团、莱茵体育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任何一方因发生严重违法、违纪、违约事件并对对

方造成恶劣影响，损失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所造成的损失及法律责任由责任方承担。

（八）近期工作安排

1、本协议签订后3天内，莱茵体育应开展新公司的注册成立工作，杭体集团应支持配合。

2、新公司成立后（以工商登记为准），双方应会同浙江省体育局共同成立工作联席会，并制订联席

会运行章程。

3、新公司及联席会成立后，双方应在15天内明确原公司及新公司的高管人员方案并予以实施。

4、新公司成立后，双方应在合适时间完成原俱乐部职业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转入新公司的相

关工作，但最晚不得晚于2016年3月31日。

5、本协议签订后，双方配合开展浙江省（杭州市）足球学校的筹备工作。

四、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杭州市体育局直属单位———杭州市体育发展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开启首个女足俱乐部

混改，是公司积极响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和“体育强

省”的号召，积极贯彻落实体育产业“市场化”发展中所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公司将通过在体育板块

的先发布局优势，充分利用市场渠道、资金实力以及市场化运作能力，与杭州市体育发展集团政企结合，

优势互补，积极开展女足项目普及、足球学校建设运营、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职业训练、竞赛、市场开

发推广、赛事引进、科研医疗等全方位布局，大力发展浙江女足运动项目，创建全国一流女足俱乐部，打

造全国一流女足队伍，努力推进我省体育事业向纵深领域发展。

通过本次与杭州市体育发展集团的深度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挥双方资源优势，形成良好的政企协同

效应，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及市场竞争力，为公司体育产业市场占有率、营收能力的提升

带来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合作协议签署完成后，双方将积极推动女足项目普及、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职业训练、竞赛、市

场开发推广、赛事引进、科研医疗等各项合作的落实，经济效益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合作事

项进展情况。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与杭州市体育发展集团所签署的《关于加快浙江省女子足球项目发展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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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7号楼信威大厦

一层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35,483,0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5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公司董事长因公务无法主持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董事蒋伯峰先生主持本

次股东大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王靖、吕东风、王勇萍、李军、独立董事戴德明、王

涌、刘辛越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段茂忠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王志刚出席会议；公司副总裁蒋伯峰、余睿、张冀湘参加了本次现场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2、议案名称：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2.02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2.03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2.04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2.05议案名称：债券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2.07议案名称：担保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2.08议案名称：债券交易流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2.09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2.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

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4、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5、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6、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信威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6.02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6.03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6.04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6.05议案名称：债券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6.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6.07议案名称：担保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6.08议案名称：上市场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6.09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6.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信威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信威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9、议案名称：关于信威集团及北京信威为重庆信威向平安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北京信威向广发银行石景山支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482,903 99.999993 100 0.000007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2、6项议案涉及逐项表决，其各子议案均获得通过。

2、第9、10项议案的表决结果符合审议特别决议事项的要求，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票数同意，此2项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哲、薛玉婷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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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及第三季度经营

简 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及季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15年9月份经营情况

9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约19.50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约20.20亿元（包含合营项目销售面积0.23

万平方米及合同销售金额0.25亿元）。

1-9月累计销售面积约125.37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减少8.49%；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131.51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2.05%（包含合营项目1-9月累计销售面积3.31万平方米及合同销售金额3.51亿元）。

二、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主要项目销售结算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地理位

置

权益

计划总

投资

（万元）

总建筑面

积

（平方

米）

三季度销售

面积

（平方米）

当年累计销售

面积

（平方米）

三季度结算

面积（平方

米）

当年累计结算

面积

（平方米）

1 上海新城公馆 嘉定区 96.22% 159,204 106,512 2,152 2,301 1,807 2,072

2

上海新城馥华

里

嘉定区 96.22% 101,699 113,649 15,427 27,740 6,499 50,126

3

上海新城香溢

荟苑

嘉定区 96.22% 75,395 92,025 5,110 22,014 - -

4

南通新城香溢

紫郡

通宁大

道

76.98% 288,020 735,201 15,565 34,314 - -

5

上海新城水云

间

松江区 96.22% 110,072 57,513 9,263 18,317 - -

6

上海新城香溢

澜庭

嘉定区 96.22% 108,944 94,377 2,832 11,467 2,940 11,410

7 上海香溢璟庭 嘉定区 96.22% 134,824 123,204 9,611 26,534 2,188 35,627

8 上海金郡 嘉定区 96.22% 357,457 542,339 19,932 38,672 5,144 5,994

9 上海碧翠园

浦东新

区

100.00

%

208,865 200,635 0 721 560 5,862

10

上海新城昱翠

湾

宝山区 96.22% 85,630 95,228 87 1,673 292 7,763

11 南京珑湾花园 江宁区 96.22% 392,169 387,987 32,046 83,337 - -

12 南京花漾紫郡 浦口区 96.22% 205,828 392,003 16,485 16,485 - -

13 南京香溢紫郡 浦口区 96.22% 372,712 671,045 13,273 55,990 21,892 225,680

14 南京香悦澜山 栖霞区 67.35% 474,303 497,429 34,001 91,379 - -

15

苏州新城郡未

来

吴中区 68.00%

200,

704

342,031 39,091 60,243 - -

16

昆山新城柏丽

湾

昆山市 50.00% 103,256 197,399 14,728 54,671 - -

17 苏州新城公馆 吴中区

100.00

%

168,723 260,468 23,044 59,513 4,056 54,055

18 苏州香溢澜桥 吴中区

100.00

%

151,218 263,634 2,908 9,529 2,858 13,932

19

苏州新城红树

湾

吴江区 70.00% 229,522 413,081 40,764 96,276 7,860 167,191

20 昆山香溢紫郡 昆山市

100.00

%

185,433 366,621 623 3,110 1,438 54,565

21 武汉璟悦城 汉阳区

100.00

%

365,772 671,659 25,035 25,035 - -

22 常州新城帝景 武进区 95.91% 353,078 591,508 32,980 94,867 10,813 66,923

23 常州悠活城 新北区 99.16% 77,218 196,619 11,648 41,294 - -

24 常州香溢澜桥 武进区 95.80% 264,496 537,507 17,686 45,338 15,385 49,846

25 常州香溢紫郡 天宁区 95.80% 239,258 574,952 9,905 59,620 119,364 124,333

26 常州新城公馆 武进区 95.80% 172,134 314,353 21,947 22,431 - -

27 常州香溢俊园 天宁区 96.22% 128,353 222,984 18,144 47,860 59,409 68,672

28 常州香悦半岛 钟楼区 96.22% 237,189 370,110 1,062 7,301 576 7,488

29 无锡尚东雅园 新区

100.00

%

239,685 405,306 11,033 25,950 1,387 4,472

30 无锡香溢紫峻 新区

100.00

%

127,507 250,705 5,390 10,022 3,985 15,463

31 杭州金玺钰府 拱墅区

100.00

%

48,215 35,620 9,477 9,477 - -

32 杭州山语院 余杭区

100.00

%

91,215 165,192 15,075 38,039 - -

33 杭州西溪逸境 余杭区

100.00

%

81,250 70,705 11,155 31,719 - -

34 青岛香溢紫郡 李沧区 50.00% 43,615 67,365 5,472 5,472 - -

35 其他 15,718 41,577 14,171 52,311

36 合计 506,896 1,220,284 282,625 1,023,788

三、公司2015年1-9月房地产出租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可供出租面积

（平方米）

出租率

（%）

租金收入

（元）

每平方米平均基本

租金(元/月）

租金收入占房地产

公允价值比

商铺及购物中

心

青浦吾悦广场 127,398.80 62,619.48 100% 36,447,702.70 82 3.38%

四、公司近期新增土地情况：

公司子公司杭州新城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人民币10.77亿元的价格竞得杭州市萧山区编号为

萧政储出[2015]18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详见公司2015年9月26日发布的2015-098号公告。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142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2015-4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近日接到公司工会委员会《关于增补第五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投票选举结果的函》，公司已依法通过职工民主选举方式，增补洪立峰先生为第

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日

附件：

洪立峰先生简历

洪立峰，男，1964年12月出生，硕士，高级经济师。

洪立峰先生于1986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北仑支行副行长，中国银行宁波市

分行信用卡处、信贷业务处副处长，香港华侨商业银行中国业务部、工商业务部经理、高级经理、主管，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内地分行业务部高级经理，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结算业务处处长；2003年

1月至2015年9月任公司副行长；2005年1月至2015年9月任公司董事。 洪立峰先生目前持有公司1,

775,951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

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603698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

2015-042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8月18日，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披露了《关

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中标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煤气化优化建设项目工程

（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5-035）。近期，公司与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工程设计合同》、《航天煤气化技术专利专有设备采购合

同》、《其他设备委托采购合同》、《主要材料委托采购合同》、《安装辅材委托采购合

同》、《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共计318,464,602元。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565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 临

2015-104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控股股东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银控股” ）通知：东银控股于2015年

10月8日将原质押予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5,000万股其

中的2,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2,345,861,984股的1.07%）解除质押登记；同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将上述2,500万股质押予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

司的质押登记手续，为重庆贵拓贸易有限公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期限截止到2016年6月30日。

截止公告日，东银控股持有公司873,659,4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24%，均为限售流通股。 此次

股份质押后，东银控股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873,650,000股，质押股数占总股本的37.24%。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532

证券简称：宏达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54

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资产收购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8月25日起停牌。 并于

9月26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截至目前，中介机构正深入开展对上市公司及目标公司的

尽职调查、评估和审计工作， 因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继续

停牌。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

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

2015-60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和

GSP

证书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湖南方盛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方盛医药” ）经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并于近日收

到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即

GSP证书），以上证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药品经营许可证》

企业名称：湖南方盛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高新开发区麓松路789号综合楼二楼

证书编号：湘AA7310398

经营方式：批发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

仓库地址：长沙市高新开发区麓松路789号药品仓库一、2楼及3楼东库

有效期至：2020年10月7日

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企业名称：湖南方盛医药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高新开发区麓松路789号综合楼二楼

证书编号：HN01-Aa-20150117

认证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

有效期至：2020年10月7日

本次方盛医药获得《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表明其经营、管理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

理规范》的要求，将对其今后的药品批发和销售业务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0日

关于公司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年9月12日下发的[2008]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

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13年5月20日

下发的[2013]13号《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

知》及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

策和程序， 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

值的影响在0.25％以上的， 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

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我公司旗下南方国策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富瑞特装（股票代码300228）自2015年9月21日起停牌。经我公司与托管行协

商一致，自2015年10月9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上述基金持有的上述股票

估值，自其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

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十日


